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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成都市迎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 

十条措施奖补事项实施细则 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七部门印发的

《2024 年成都市迎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十条措施》（成经信规

〔2024〕10 号）中补助和奖励相关政策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支持工业企业自发电 

（一）事项内容：支持工业企业自发电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：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：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 

（四）责任处室：电力处 

（五）联系方式：61885827 

（六）支持对象：2024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，在四川省发

布电力需求侧市场化响应期间，利用自有（或租用）发电设备发

电自用的工业企业可申报。自有（或租用）发电设备仅限柴油（汽

油）、天然气及其他自产燃料（含自产燃料气、液化气等）发电

设备，不包括分布式光伏、储能等设备。 

（七）支持标准：对工业企业利用自有（或租用）发电设备

发电的，按 1 元/度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（八）申报条件：在四川省发布电力需求侧市场化响应期间，

利用自有（或租用）发电设备发电自用的工业企业。 

（九）申报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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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业企业向所在区（市）县经信（电力主管）部门申报文

件； 

2.提供的设备购买或租用合同相关证明材料、2024 年 6—9

月期间燃料购买凭证、发电计量等证明材料。自发电量计算方式： 

a.有计量装置的提供计量相关数据佐证材料； 

b.若未安装计量装置，可按以下方式进行估量计算。响应期

间发电机总发电量=（响应期间燃料总消耗量×单位燃料热值）

÷该发电机每度电消耗燃料热值×该发电机组发电转化效率。 

示例：一般情况下，柴油发电机组发电的转化效率一般为

30%-40%，1 升柴油的重量大约 0.835 千克，0 号柴油每千克柴油

的热值＝10200 大卡/千克，约=10200×4.2J=42676.8 千焦，0.835

千克柴油热值=0.835×42676.8 千焦，1 度电=1000W×1H=3600

千焦，理论值一升柴油发电数据为：35635.128 千焦÷3600 千焦

=9.89（度电），算上转化率后，柴油发电机组大概 1 升柴油能发

3 度电左右。 

3.所在区（市）县供电公司提供申报补贴企业基准电量（工

作日基准电量以 2024 年 8 月 12 日—8 月 16 日本工业企业日平均

生产运行电量为基准，非工作日基准电量中 8 月 24 日基准电量以

8 月 17 日、8 月 25 日基准电量以 8 月 18 日生产运行电量为基准），

原则上申报补贴每日电量不得超过基准电量。 

（十）申报渠道：“天府蓉易享” 

（十一）申报时间：2025 年 1 季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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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政策依据：《2024 年成都市迎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

十条措施》（成经信规〔2024〕10 号） 

二、支持工业企业压减电量 

（一）事项内容：支持工业企业压减电量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：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：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 

（四）责任处室：电力处 

（五）联系方式：61885827 

（六）支持对象：2024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，在四川省发

布电力需求侧市场化响应期间，主动压减电量生产运行且压减用

电量 5 万度以上的工业企业。 

（七）支持标准：对工业企业主动压减电量生产运行且压减

用电量 5 万度以上的，按照实际压减用电量 1 元/度给予最高不超

过 20 万元奖励。 

（八）申报条件：2024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，在四川省发

布电力需求侧市场化响应期间，主动压减电量生产运行且压减用

电量 5 万度以上的工业企业（工作日基准电量以 2024 年 8 月 12

日—8 月 16 日本工业企业日平均生产运行电量为基准，非工作日

基准电量中 8 月 24 日基准电量以 8 月 17 日、8 月 25 日基准电量

以 8 月 18 日生产运行电量为基准）。 

计算方式为：基准电量减去申报补贴日用电量（仅保留正整

数），最后累加起来为总的压减电量（1 个企业多个户号压减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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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累加一起）。 

（九）申报材料 

1.工业企业向所在区（市）县经信（电力主管）部门申报文

件； 

2.工业企业压减电量相关数据佐证材料（由申报企业与属地

供电公司联合出具，供电公司出具基准日电量和申报日电量）。 

（十）申报渠道：“天府蓉易享” 

（十一）申报时间：2025 年 1 季度 

（十二）政策依据：《2024 年成都市迎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

十条措施》（成经信规〔2024〕10 号） 

三、支持错峰充电和车网互动 

（一）事项内容：支持错峰充电和车网互动。 

（二）事项分类：易申快享 

（三）主管部门：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 

（四）责任处室：电力处 

（五）联系方式：61885827 

（六）支持对象：对经认定为具备双向充放电能力的充换电

站。 

（七）支持标准：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企业自愿参加电力市

场化需求侧响应、接入虚拟电厂市级管理平台进行错避峰用电，

通过压降充电负荷、参与车网互动等方式实现柔性调节。对经认

定为具备双向充放电能力的充换电站，根据四川省电力需求侧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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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化响应出清执行情况，按响应量额外给予 3 元/度的补贴，每个

场站不超过 5 万元，响应电量不包括配套建设的光伏发电量、储

能设施向电网反送的电量。 

（八）申报条件 

1.充换电站已具备双向充放电能力； 

2.充换电站已参与四川省电力需求侧市场化响应； 

（九）申报材料 

1.充换电站向所在区（市）县经信（电力主管）部门申报文

件； 

2.充换电站接入虚拟电厂及反向放电能力（V2G）佐证材料，

如设备采购合同、发票，第三方认证、供电公司放电结算等； 

3.充换电站参与四川省电力需求侧市场化响应出清执行情况

（以省电力交易中心结算为依据）。 

（十）申报渠道：“天府蓉易享” 

（十一）申报时间：2025 年 1 季度 

（十二）政策依据：《2024 年成都市迎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

十条措施》（成经信规〔2024〕10 号） 

四、2024 年迎峰度夏四川省发布需求侧响应时间 

2024 年 8 月 7 日、8 月 8 日，8 月 22 日、8 月 23 日、8 月

24 日（非工作日）、8 月 25 日（非工作日）、8 月 26 日、8 月

27 日、8 月 28、8 月 29 日、8 月 30 日、9 月 2 日、9 月 3 日、9

月 4 日、9 月 5 日、9 月 6 日共 16 天，即在这 16 天中自发电、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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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、响应的电量可给予补贴。 

五、其它事项 

（一）本实施细则中的工业企业不包括四川省能源局印发的

《关于做好钢铁和水泥企业行业错峰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川能源函

〔2024〕82 号）中的钢铁、水泥企业，以及国家产业政策中属于

淘汰类、禁止类企业不列入补贴对象。 

（二）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

30 日。各申报主体向所在区（市）县经信（电力主管）申报，由

属地经信（电力主管）部门向市经信局报送申报文件，市经信局

根据资金年度预算情况，统筹安排具体补贴金额。请各申报主体

留好联系方式，市、区（市）县在审核过程，根据申报材料视情

况需各申报主体提供相关补充证明材料。 

（三）本细则选取的日基准电量，因特殊原因不能反映该企

业日常用电情况的，说明原因后，由各区（市）县经信（电力主

管）组织工业企业和供电公司现场商定。 

（四）本细则支持工业企业自发电、支持工业企业压减电量

不可同时享受，申报主体可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选其一进

行申报。 

（五）对部分工业园区内企业未在供电公司单独开户的，由

开户企业申请，并在规定时限内主动将电费补贴红利按终端用户

压减电量比例足额传导到所有终端用户，并将相关补贴情况报属

地电力主管部门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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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各区（市）县经信（电力主管）部门要履行主体责任，

严格把关，对企业提供的设备购买或租用合同发票、燃料购买发

票凭证等证明材料审核留档备查，会同供电公司核实基准电量、

自发电量、压减电量等，做到补贴真实、应补尽补、及时发放，

对于提供虚假资料，蓄意骗取补贴或奖励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停

止发放，并追回相应款项。 

（七）《2024 年成都市迎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十条措施》（成

经信规〔2024〕10 号）及实施细则中市级补贴未涵盖的企业，各

区（市）县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支持政策。 

（八）本细则由市经信局具体负责解释，政策实施期间如国

家和省级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，本实施细则相关涉及内容从其变

化。 

 
          

 
 
 
  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5 年 2 月 24 日印发 




